
甘南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权责事项

职权
类型

权 利 事 项 责任事项

行政许可

行政
处罚

行政
强制

行政
征收

行政
给付

行政
裁决

行政
确认

行政
奖励

行政
监督

其他行
政权力

合计
责任
事项

追责
情形

许可 涉密

数量 0 0 1 0 0 0 0 0 0 0 4 5 12 6



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
权力
类型

地方权
力编码

子项地
方权力
编码

行使
主体

承办
机构

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追责情形
办事
层级

1

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
金缴存登记、不为职
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
户设立手续行为处罚

行政
处罚

126230
004392
70314K
362029
900100
0

甘南
州住
房公
积金
管理
中心

计划
归集
科、
执法
监督
检查
科

   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，单
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
金账户设立手续的，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；逾期
不办理的，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1.告知：对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、
不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号设立手续的，由
甘南藏族自治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《甘南
藏族自治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告知书》的形
式责令限期办理。
2.罚款：接到《甘南藏族自治州住房公积金管
理中心告知书》后仍然逾期不办理的，进行罚
款处理。

1.未告知而罚款，且造成重大社会影响
的;
2.因罚款不当，且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。

市级

2 住房公积金登记缴存
其他
行政
权力

126230
004392
70314K
362109
900100
0

甘南
州住
房公
积金
管理
中心

计划
归集
科

   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二款单位应当向住房公积
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，并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
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。第十四条: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
30日内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，并自登
记之日起20日内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。
单位合并、分立、撤销、解散或者破产的，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
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位或者清算组织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
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，并自办妥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之日起
20日内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封存手续。

1.受理岗：符合资格条件、材料真实齐全的，
直接受理。不符合资格条件、材料不真实不齐
全的，不予受理。         
2.审批岗：符合资格条件、材料真实齐全的，
予以办结。不符合资格条件、材料不真实不齐
全的，不予办理。

对不符合资格条件、材料不真实不齐全的
直接受理或给予办结，且造成重大社会影
响的。

市级

3 住房公积金提取
其他
行政
权力

126230
004392
70314K
362109
900200
0

甘南
州住
房公
积金
管理
中心

计划
归集
科

   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十一条 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履行
下列职责：（四）审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、使用。第二十四条 职
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
额： （一）购买、建造、翻建、大修自住住房的； （二）离休
、退休的； （三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，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
的； （四）出境定居的； （五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； （六）
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。　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
亡的，职工的继承人、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
的存储余额。第二十五条第二款 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自受
理申请之日起3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，并通知申
请人。

1.受理岗：符合资格条件、材料真实齐全的，
直接受理。不符合资格条件、材料不真实不齐
全的，不予受理。         
2.审批岗：符合资格条件、材料真实齐全的，
予以办结。不符合资格条件、材料不真实不齐
全的，不予办理。

对不符合资格条件、材料不真实不齐全的
直接受理或给予办结，且造成重大社会影
响的。

市级

4
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
贷款

其他
行政
权力

126230
004392
70314K
362109
900300
0

甘南
州住
房公
积金
管理
中心

信贷
管理
科

   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六条 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
工，在购买、建造、翻建、大修自住住房时，可以向住房公积金
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。

1.受理岗：符合资格条件、材料真实齐全的，
直接受理。不符合资格条件、材料不真实不齐
全的，不予受理。
2.初审岗：符合资格条件、材料真实齐全的，
予以初审。不符合资格条件、材料不真实不齐
全的，不予初审。 
3、审批岗：符合资格条件、材料真实齐全的，
予以办结。不符合资格条件、材料不真实不齐
全的，不予办理。

对不符合资格条件、材料不真实不齐全的
直接受理、初审、办结，且造成重大社会
影响的。

市级

5
住房公积金调整缴存
比例、缓缴或补缴审
核

其他
行政
权力

126230
004392
70314K
362109
900400
0

甘南
州住
房公
积金
管理
中心

计划
归集
科

   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二款 对缴存住房公积金
确有困难的单位，经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论通过，并
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，报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批准后，
可以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缴；待单位经济效益好转后，再提高缴
存比例或者补缴缓缴。

1.受理：符合政策规定、材料齐全的，予以受
理。不符合政策规定、材料不齐全的，不予受
理。 
2.审核：经甘南藏族自治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
心审核，符合政策规定、材料齐全的向管委会
提交意见。
3.决定：经甘南藏族自治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
员会研究作出决定。

对不符合资格条件、材料不真实不齐全的
直接受理、审核，且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
。

市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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